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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書函
機關地址：10051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977

聯絡人：高千玉

電　話：(02)77365665

受文者：中原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0年1月5日

發文字號：臺文字第1000001742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中原場次、屏科場次、屏科校內地點、屏科地圖

主旨：本部於99年12月30日臺參字第0990223207號令頒布修正「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部分條文，為使各校瞭解外國學生政策及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最新修正條文之作業執行方式及配合注意事項，訂100年1月11(星期二)、18日(星期二)分別於中原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舉辦修正法條說明會，請各校相關業管人員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

1、 旨揭二場說明會，請逕向各承辦學校報名，並請各校給予參加人員公(差)假及依規定核發差旅費用：
(1) 100年1月11日中原大學場次，請於100年1月9日前將填妥的報名表e-mail至julia76114@cycu.edu.tw或傳真至03-2651729。聯絡人：中原大學國際事務中心邱秋香小姐及高嫚薐小姐，聯絡電話：03-2651701及03-2651703。
(2) 100年1月18日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場次，請於100年1月12日前將填妥的報名表e-mail至lccn@mail.npust.edu.tw或傳真至08-7740208。聯絡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際事務處劉蓁蓁小姐，聯絡電話：08-7703202-6280。
2、 檢附二場說明會之議程、報名表、交通資訊圖。
正本：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世新大學（OIS團隊）、本部國際文教處

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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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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